附件1

省政府决定下放的行政审批项目
（农业厅部分）
	序号
	项目名称
	下放依据
	承接单位
	监管单位

（处室局）

	1
	草种生产、经营许可
	《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取消和下放41项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》（陕政发〔2014〕13号）
	各设区市农业（畜牧）行政主管部门、杨凌示范区农业局、韩城市农业局
	省畜牧局


